渝经信装备〔2025〕11号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征集重庆市“机器人+”典型应用场景的通知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信息委，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重庆市“机器人+”应用行动计划（2024—2027年）》（渝经信发〔2024〕81号）文件要求，加快构建“33618”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，培育壮大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集群，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推进机器人典型应用开发，推广一批具有较高水平、创新应用模式和显著应用成效的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。现就征集重庆市“机器人+”典型应用场景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征集领域

（一）制造业
应用于智能检测、装配、搬运、焊接、喷涂、切割、研磨和抛光等领域的机器人。
（二）农业
应用于耕种、栽培、采摘、养殖、分拣、清污、消毒、生产环境监测、农产品初加工等领域的机器人。
（三）智能建造
应用于设计、施工、运维、破拆、清洁等领域的机器人。
（四）公共服务
应用于移动平台、智能发育、多媒体识别与理解、自动诊疗、精准定位、辅助医疗、康养照护、餐饮烹饪等领域的机器人。
（五）特种应急
应用于应急救援、地质探测、电厂巡检、无人运输、城市巡逻等领域的机器人。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重庆市内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、单位，申报期未被列入信用中国（重庆）失信名单。
（二）申报单位应为机器人生产制造企业，鼓励与用户单位联合申报。
（三）所报送的典型应用场景应在国内已形成成熟的落地场景，机器人关键技术应处于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，同一单位所申报典型应用场景不超过3个，所申报的场景允许实地查看。
（四）申报单位自愿主动配合参与供需对接、公开宣传、展览展示等配套活动，积极推广案例经验。

（五）已评审通过的场景不再重复申报。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申报单位编写《重庆市“机器人+”典型应用场景申报提纲》（详见附件1），电子件（包含word版和盖章扫描件）刻录光盘，于2025年11月25日（星期二）前将以上材料（纸质版及光盘）一式两份报送至所在区县经信部门。

（二）各区县经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征集工作，对申报单位所提交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先进性进行初审，并按推荐顺序填写《重庆市“机器人+”典型应用场景汇总表》（详见附件2），于2025年12月2日（星期二）前将申报材料和汇总表各一式两份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委装备工业处，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cqjxwzbc@163.com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联系人：罗老师，樊老师；联系电话：023—63899484。
（三）市经济信息委组织专家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评审标准包括技术先进性，场景适配度、应用成熟度、社会经济效益等，依据评审结果，公开发布并推广重庆市“机器人+”典型应用场景。

四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加强供需对接。市经济信息委将会同各“机器人+”应用行业的主管部门搭建应用供需平台，开展常态化供需对接活动，促进机器人企业与用户单位交流对接，挖掘应用场景，形成良好的上下游合作。
（二）提供政策支持。对入选“机器人+”典型应用场景的装备产品，市经济信息委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其纳入《重庆市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目录》，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，提高产品市场认可度。其中，对获评重点应用场景的申报单位将予以典型应用场景推广奖励。鼓励各区县、园区对进入场景推广的属地企业给予奖励，争创一批智能机器人应用体验中心和试验验证中心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重庆市“机器人+”典型应用场景申报提纲
2.重庆市“机器人+”典型应用场景汇总表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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